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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主席歡迎成員及部門代表出席地區工程工作小組 2 0 2 1 年第一次會議，並歡

迎大埔民政事務處 (“大埔民政處” )候任民政事務助理專員何靖揚先生出席是

次會議，他將接替調職的梁穎然女士出席工作小組往後的會議。  

 

2 .  主席表示，劉勇威議員及周炫瑋議員因事未能出席是次會議，並已在會前向

區議會秘書處提交缺席通知。根據工作小組在 2 0 2 0 年第一次會議上的議決，工

作小組不會按照大埔區議會常規第 5 1 ( 1 )條的規定，處理小組成員的缺席申請。

工作小組同意他們的告假申請。  

 

 

I .  通過 2020 年 6 月 18 日地區工程工作小組 2020 年第一次會議記錄及 2020 年 10

月 23 日第二次會議記錄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1 / 2 0 2 1 號 )  

 

3 .  主席表示，秘書處會前沒有收到上次會議記錄的修訂建議，席上亦沒有成員

提出修訂，上次會議記錄獲通過作實。  

 

 

I I .  地區小型工程現金流預算及獲批工程進度摘要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2 / 2 0 2 1 號、WG D W 3 / 2 0 2 1 號、WG D W 3 a / 2 0 2 1 號及

W GD W 3 b / 2 0 2 1 號 )  

 



-  3  -  

 

(一 )  由合約顧問何顯毅建築工程師樓地產發展顧問有限公司擔任工程代理人的

工程項目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3 / 2 0 2 1 號第 ( 1 )至第 ( 2 5 )項及 W G DW 3 a / 2 0 2 0 號 )  

 

4 .  主席歡迎何顯毅建築工程師樓地產發展顧問有限公司高級建築師李智斌先

生及建築師朱寶禧先生出席本次會議。  

 

5 .  朱寶禧先生報告如下：  

 

( i )  第 ( 1 )項 “ T P -D M W 2 0 9  於 大 埔 汀 角 路 增 設 康 體 設 施 ” ： 工 程 已 於

2 0 2 0 年 11 月 1 3 日招標，並於 2 0 2 0 年 1 2 月 4 日回標。合約顧問已

完成標書分析，而康文署亦已批核及接受民政總署 (工程組 )建議的招

標文件。工程將會在 2 0 2 1 年 3 月初展開。  

( i i )  第 ( 2 )項 “ T P -DM W 2 11  於 大 埔 頭 路 E 4 1 巴 士 站 旁 加 建 健 身 休 憩 公

園”：承辦商已修復花槽及安裝 3 盞蚊燈，尚待加裝 2 張長櫈。  

( i i i )  第 ( 3 )項 “ T P -D M W 2 1 5  於 大 埔 太 和 路 近 一 田 百 貨 對 出 中 央 巴 士 站

(西行線往太和方向 )加建行人路上蓋工程，接駁大埔太和路天橋”：

合約顧問已確定 2 02 1 年 2 月 1 0 日為工程完工日期。大埔民政處將

會安排合約顧問、民政總署 (工程組 )及大埔民政處 (工程組 )與倡議人

進行檢收工作。大埔民政處已向倡議人匯報上述情況。  

( i v )  第 ( 4 )項“ T P -DM W 2 2 7 在泥涌設置休憩處及兒童遊樂場”：合約顧問、

民政總署 (工程組 )及康文署於 2 0 2 0 年 11 月 1 3 日與跟進議員會面。

合約顧問在會面時表示， 工程承辦商金門新輝建築聯營有限公司已

提供行人通道前往工程選址一帶範圍，市民無需繞路便可前往擬建

的休憩處及兒童遊樂場位置。跟進議員在會面時確認同意 康文署無

需為是項工程安排公眾諮詢。合約顧問已完成招標文件，現正等待大

埔地政處審批撥地申請許可、康文署撥款及批核招標文件，工程或未

能於 2 0 2 1 年第一季如期進行招標。  

( v )  第 ( 5 )項“ T P -DM W 2 3 1  美援新村興建休憩公園”：合約顧問正預備

招標文件，現正等待大埔地政處審批撥地申請許可。  

( v i )  第 ( 6 )項“ T P -DM W 2 3 2  布心排村陀背樹公園優化公園設施”：合約

顧問正進行招標程序，現正等待大埔地政處審批撥地申請許可、康文

署撥款及批核招標文件。康文署及大埔地政處將會安排公眾諮詢。  

( v i i )  第 ( 7 )項“ T P -DM W 2 3 8 大埔滘選區建避雨亭 (逸瓏灣、黃宜坳、打鐵

屻 及 樟 樹 灘 )” ： 就 逸 瓏 灣 小 巴 站 旁 的 避 雨 亭 ， 康 文 署 樹 木 辦 已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8 日完成審批移植樹木位置，地盤工程將稍後展開。就

黃宜坳小巴站旁的避雨亭，合約顧問正與中電及煤氣公司商討搬遷

地底設施的安排。就打鐵屻村小巴站旁的避雨亭，地盤工程已於 2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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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2 月 2 4 日展開，地基及支柱工程已完成，現有待安裝背板、座

位及上蓋，預計於 20 2 1 年 3 月完成工程，屆時將安排跟進議員進行

檢收工作。而樟樹灘樟大路小巴站旁的避雨亭，地盤工程已於 2 0 2 1

年 1 日 7 日展開，避雨亭地基、支柱、背板及座位已經完成安裝，

稍後將相約跟進議員進行檢收工作。  

( v i i i )  第 ( 8 )項“ T P -DM W 2 4 0  在大埔雅運路近新達廣場的行人路上蓋擴建

工程”：地盤工程已於 2 0 2 1 年 1 月中旬展開，並預計於 2 0 2 1 年 8

月完成。  

( i x )  第 ( 9 )項“ T P -DM W 2 4 1  改善大埔頭新華安里休憩用地及設施”：合

約顧問正進行深化設計並諮詢各部門意見，現正等待大埔地政處審

批撥地申請許可、康文署撥款及批核招標文件。  

( x )  第 ( 1 0 )項“ T P -DM W 2 4 2 林村新屋仔公園加建康樂設施及改善整體環

境”：有關可行性研究報告已於 2 0 2 0 年 11 月 1 3 日的地區設施管理

及文娛康體委員會 (“地委會” )會議上通過。合約顧問正進行深化設

計並諮詢各部門意見，現階段有待大埔地政處審批撥地申請許可，工

程預計於 2 0 2 1 年第三季進行招標。  

( x i )  第 ( 11 )項“ T P -DM W 2 5 2  大埔滘選區建避雨亭 (創新路、鹿茵山莊 及

松仔園瞭望台 )  ”：就創新路及鹿茵山莊的避雨亭工程，合約顧問已

完成標書分析。工程合約將在 2 0 2 1 年 2 月 1 9 日批出，大埔民政處

已向跟進議員匯報進展情況。合約顧問現正向路政署申請掘路紙審

批，稍後將會向警務處提交臨時交通封路措施審批。地盤工程預計在

2 0 2 1 年第二季展開。  

( x i i )  第 ( 1 2 )項“ T P -DM W 2 5 3  大埔達運道近運亨樓避雨亭建造工程”：合

約顧問現正向路政署申請掘路紙，稍後向警務處提交臨時交通封路

措施以作審批。  

( x i i i )  第 ( 1 3 )項 “ T P -DM W 2 5 5  大 埔 公 路 元 洲 仔 段 近 廣 福 邨 行 人 路 上 蓋 建

造工程”：合約顧問於 2 0 2 1 年 2 月 1 9 日在地委會會議上詳細介紹

可行性研究報告並獲得通過。整體工程預算費用修訂為 21 2 萬元。  

( x i v )  第 ( 1 4 )項 “ T P -DM W 2 5 6  西 沙 路 井 頭 村 增 加 兒 童 遊 樂 設 施 及 長 者 健

身設施”：合約顧問、民政總署 (工程組 )及康文署於 2 0 2 0 年 11 月 1 3

日與跟進議員會面，獲跟進議員確定同意康文署不需要為是項工程

安排公眾諮詢。現正等待大埔地政處審批撥地申請許可、康文署撥款

及批核招標文件。  

( x v )  第 ( 1 5 )項“ T P -DM W 2 6 0  大埔南運路近 N F 1 3 2 行人天橋建上蓋”：  

合約顧問在 2 0 2 0 年 1 2 月完成標書分析，工程合約已在 2 0 2 1 年 2 月

5 日批出。合約顧問現正向路政署申請掘路紙審批，稍後將會向路政

署、運輸署及警務處提交臨時交通封路措施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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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v i )  第 ( 1 6 )項“ T P -DM W 2 6 3 於運頭塘附近晨運徑加建健體及長者設施”： 

合約顧問正草擬樹木砍伐或移植方案，並正進行深化設計。  

( x v i i )  第 ( 1 7 )項 “ T P -D M W 2 6 4 於 寶 雅 苑 興 和 閣 後 天 橋 底 增 設 長 者 健 體 設

施”：合約顧問現正進行深化設計，並準備文件有待康文署向大埔地

政處申請撥地審批。  

( x v i i i )  第 ( 1 8 )項“ T P -DM W 2 6 6 大埔豐運路近運頭塘邨建避雨亭”：合約顧

問現正進行深化設計及諮詢有關部門。  

( x i x )  第 ( 1 9 )項 “ T P -DM W 2 7 0  大 埔 寶 雅 路 連 接 太 和 廣 場 行 人 路 上 蓋 建 造

工程”：合約顧問現正進行深化設計及諮詢有關部門。  

( x x )  第 ( 2 0 )項“ T P -D M W 2 9 5  白石角休憩公園”：跟進議員於 20 2 0 年 11

月 1 3 日的地委會會議上，要求相約康文署、大埔地政處及合約顧問

討論休憩公園範圍及工程細項等事宜，康文署將會跟進會面安排。現

階段亦有待跟進議員確定具體工程大綱內容及範圍，以便合約顧問

繼續跟進。  

( x x i )  第 ( 2 1 )項“ T P -DM W 2 9 6  樟木頭村休憩處”：合約顧問現正進行可行

性研究報告的工作。  

( x x i i )  第 ( 2 2 )項 “ T P -D M W 3 0 9 大 埔 全 安 路 近 大 埔 醫 院 行 人 路 上 蓋 建 造 工

程”、第 ( 2 3 )項“ T P-D M W 3 1 0  於運頭塘邨邨口加建上蓋連接新達橋

升降機”、第 ( 2 4 )項“ T P -DM W 3 1 5  大埔南運路近新興花園行人路上

蓋 擴 建 工 程 ” 及 第 (2 5 )項 “ T P -DM W 3 1 6  大 埔 南 運 路 建 上 蓋 工 程 連

接 N F 1 3 2 行人天橋升降機”：合約顧問現正向路政署申請掘路紙，

稍後會向警務處提交臨時交通封路措施以作審批。  

 

6 .  葉麗莎女士補充，就第 ( 3 )項“ T P -DM W 2 1 5  於大埔太和路近一田百貨對出

中央巴士站 (西行線往太和方向 )加建行人路上蓋工程，接駁大埔太和路天橋”，

因倡議人於 2 0 2 0 年 2 月 1 0 日另有公務，故未克出席由合約顧問安排的檢測驗

收。大埔民政處將安排倡議人、民政總署 (工程組 )及合約顧問進行驗收上蓋的工

作。  

 

7 .  主席表示，合約顧問可相約民政總署 (工程組 )、大埔民政處及倡議人到實地

再次驗收。就早前天雨關係上蓋出現少許滲漏問題，合約顧問需要進行執修，屆

時可與倡議人在實地視察時跟進有關漏水問題。  

 

8 .  朱寶禧先生同意就上述事宜再作安排。  

 

9 .  成員提出的意見及問題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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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就第 ( 9 )項“ T P -D M W 2 4 1  改善大埔頭新華安里休憩用地及設施”，

2 0 2 0年 11月的地委會文件提及預計工程於 2 0 2 1年第一季進行招標，

現時預計於 2 0 2 1 年第二季才進行招標，詢問延遲招標的原因，以及

預計於第二季何月招標。成員亦詢問有關工程位置的資料。  

( i i )  就 第 ( 1 4 )項 “ T P -D M W 2 5 6  西 沙 路 井 頭 村 增 加 兒 童 遊 樂 設 施 及 長 者

健身設施”，因考慮到公園落成後或會阻礙村外活動，早前曾詢問康

文署是否需要進行公眾諮詢。村民對此工程沒有反對意見，成員亦表

示沒有意見。但該工程位置有機會受潮汐影響而出現水浸，成員於實

地視察當天亦曾與合約顧問反映有關問題。 他詢問合約顧問能否與

土木工程拓展署 (“土拓署” )聯絡及溝通，而進行是項工程期間同時

設置防波堤，以防止居民住所水浸，亦可以減低該公園的保養及維修

成本。  

 

1 0 .  朱寶禧先生回應，就第 ( 9 )項“ T P -DM W 2 4 1  改善大埔頭新華安里休憩用地

及設施”，合約顧問正進行深化設計並諮詢各部門意見，但需等待大埔地政處批

出永久地界後才可進行招標。工程或未能於 2 0 2 1 年第一季如期進行招標。  

 

1 1 .  陳錦盛先生表示，康文署會向大埔地政處跟進有關撥地申請的事宜。  

 

1 2 .  葉麗莎女士詢問成員所指的工程項目是 “ T P -DM W 2 5 6  西沙路井頭村增加

兒童遊樂設施及長者健身設施”，還是“ T P -DM W 2 2 7 在泥涌設置休憩處及兒童

遊樂場”。  

 

1 3 .  成員表示，“ T P -DM W 2 2 7 在泥涌設置休憩處及兒童遊樂場”的工程位置較

遠離民居，附近沒有村屋，而“ T P -DM W 2 5 6  西沙路井頭村增加兒童遊樂設施及

長者健身設施”的工程位置則鄰近村屋。故在井頭村附近設置防波堤，除了有助

保養公園，亦可惠及民居，較符合成本效益。  

 

1 4 .  主席詢問有關成員所提及的兩項工程範圍是否均存在水浸的問題，並希望

合約顧問及民政總署 (工程組 )或可與成員稍後商討有關工程的渠務設施的安排。 

 

1 5 .  成員希望合約顧問可聯絡土拓署商討有關在井頭村的工程位置附近設置防

波堤，對於日後康文署管理有關公園亦有幫助。  

 

1 6 .  主席表示，因早前已確定是項工程範圍及項目，設置防波堤及其他事項或需

於其他層面上處理，他提議康文署日後可就防止水浸及渠務等事宜給予其他部

門意見，並與合約顧問商討有關事宜。  

 

1 7 .  成員提出的意見及問題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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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就第 ( 7 )項“ T P -DM W 2 3 8 大埔滘選區建避雨亭 (逸瓏灣、黃宜坳、打

鐵屻及樟樹灘 )”，有關逸瓏灣小巴站旁的避雨亭，展開地盤工程後

或會影響早上於該處排隊候車的市民，故詢問大概何時展開 地盤工

程，以便向居民報告。  

( i i )  就第 ( 11 )項“ T P -DM W 2 5 2 大埔滘選區建避雨亭 (創新路、鹿茵山莊及

松仔園瞭望台 )”，詢問預計工程完成時間是 3 項工程合共需時 1 0 個

月，還是每項工程均需時 1 0 個月，並詢問大概何時展開工程。  

( i i i )  就第 ( 2 0 )項“ T P -DM W 2 9 5  白石角休憩公園”曾諮詢居民的意見，希

望工程大綱只保留加設座椅連上蓋及兒童設施，並善用周圍已存在

的綠化設施，參考其他公園的綠化帶，如添馬公園、海濱公園及歌和

老街公園，均有草地範圍讓市民進入散步，故希望整體工程範圍可擴

展至逸瓏灣巴士站，讓更多人可以使用設施。會議前亦曾與康文署相

討有關事宜，感謝部門會就此事再作研究。  

 

1 8 .  朱寶禧先生回應如下：  

 

( i )  就第 ( 7 )項“ T P -DM W 2 3 8 大埔滘選區建避雨亭 (逸瓏灣、黃宜坳、打

鐵屻及樟樹灘 )”，有關逸瓏灣小巴站旁的避雨亭，地盤工程大概於

2 0 2 1 年 3 月中展開。合約顧問正安排樹木移植工程讓警務處審批，

而審批程序已到最後階段，成員可通知市民大約 3 月中於該位置展

開工程。  

( i i )  就第 ( 11 )項“ T P -DM W 2 5 2  大埔滘選區建避雨亭 (創新路、鹿茵山莊

及松仔園瞭望台 )”， 3 個工程均同時進行，合共需時 1 0 個月。合約

顧問現正申請掘路紙及進行前期申請程序，預計於 2 0 2 1 年 5 月展開

上述工程，制訂整體時間表後會向有關成員報告。  

( i i i )  就第 ( 2 0 )項“ T P -DM W 2 9 5  白石角休憩公園”，有關康體設施和上蓋、

擴闊使用範圍及提供綠化帶和草地，需要等待跟進議員確定工程大

綱及範圍，以便合約顧問進行工程預算，稍後並可聯絡康文署商討能

否增大公園範圍。  

 

1 9 .  成員提出的意見及問題概括如下︰  

 

( i )  就第 ( 7 )項“ T P -DM W 2 3 8 大埔滘選區建避雨亭 (逸瓏灣、黃宜坳、打

鐵屻及樟樹灘 )”，有關黃宜坳小巴站旁的避雨亭，據村長所說，電

纜及煤氣管工程已經完工，詢問何時展開避雨亭工程。  

( i i )  第 ( 1 4 )項 “ T P -DM W 2 5 6  西 沙 路 井 頭 村 增 加 兒 童 遊 樂 設 施 及 長 者 健

身設施”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已於 2 0 1 9 年完成，但工程地點卻容易發

生水浸的情況，詢問合約顧問進行可行性研究時有否考慮上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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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工程完成後，公園將由康文署接手管理。若屆時因颳風下雨而造成

海水倒灌，新造的設施沾到海水，維修成本較為高昂，亦會牽涉公帑，

故詢問就此事宜可作處理的方案。  

 

2 0 .  朱寶禧先生回應如下：  

 

( i )  就第 ( 7 )項“ T P -DM W 2 3 8 大埔滘選區建避雨亭 (逸瓏灣、黃宜坳、打

鐵屻及樟樹灘 )”，需等待完成煤氣管的工程，才可開始掘路工程，

預計於 2 0 2 1 年 4 月可以展開有關工程。  

( i i )  有關工程位置或會容易水浸的事宜，合約顧問在進行前期研究及可

行性研究時，同時製作了有關量度水位的報告，記錄當時潮水漲退最

高及最低位的指數。在完成有關研究後，已將“ T P -DM W 2 2 7 在泥涌

設置休憩處及兒童遊樂場”的公園位置遷後了 1 0 米，讓海水於公園

前方的行人路段滲透至泥地。合約顧問亦向天文台索取有關潮汐漲

退水位的資料，正值颱風天竹的風暴潮汐期最高錄得 3 米，並不超

越行人路水平，故在前期可行性研究時已因應水浸的情況預留 1 0 米

距離。於通過相關工程前，亦已在區議會會議上就此事宜進行專題研

討。  

 

2 1 .  就 第 ( 1 4 )項 “ T P -DM W 2 5 6  西 沙 路 井 頭 村 增 加 兒 童 遊 樂 設 施 及 長 者 健 身 設

施”，成員表示合約顧問所提及的是泥涌的情況，而成員所關注的是井頭村的情

況。前往榕樹澳魚排當天曾視察工程位置，於颱風山竹吹襲本港時，水位曾浸至

後排的村屋。受水浸及海水倒灌的影響，海水會蓋過整個公園，故希望探討改善

問題的方法，政府部門可研究設置防波堤的可行性。  

 

2 2 .  就 第 ( 8 )項 “ T P -D M W 2 4 0  在 大 埔 雅 運 路 近 新 達 廣 場 的 行 人 路 上 蓋 擴 建 工

程”，主席表示於 20 2 1 年 1 月中旬時經過工程位置才得悉工程已經展開，故希

望下次有工程進展時，合約顧問可預早通知相關議員，以便他們向居民反映進

度。  

 

2 3 .  朱寶禧先生扼述文件 W GD W 3 a / 2 0 2 1 號，有關第 ( 1 3 )項“ T P -D M W 2 5 5  大埔

公路元洲仔段近廣福邨行人路上蓋建造工程” 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並補充預計

工程費用為 2 1 2 萬元，工程預計於 2 0 2 2 年第二季初展開，為期 11 個月。  

 

2 4 .  成員提出的意見及問題概括如下︰  

 

( i )  詢問上蓋的頂部是否透光。  

( i i )  詢問興建上蓋期間，最近上蓋的升降機會否停用。  

( i i i )  詢問雨水是否沿上蓋的支柱流去雨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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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 )  擬建的行人路上蓋 B 技術上不可行，詢問在現階段能否提出替代方

案，還是需要日後提交新的工程建議書，於鄰近地方進行同樣工程。  

 

2 5 .  朱寶禧先生回應如下：  

 

( i )  行人路上蓋是透光的，將會採用聚碳酸酯板來達到遮陽擋雨的效果，

有關安排亦符合路政署的燈光指引。  

( i i )  在建造上蓋期間，合約顧問將仔細研究是否停用工程範 圍附近的升

降機，並會採取不同方案，盡量不會在工程期間阻礙市民使用該部升

降機。  

( i i i )  合約顧問於進行深化設計時諮詢渠務署，並視乎部門意見，考慮以沿

地排出或駁渠方式進行排水工程。  

( i v )  因技術上不可行，無法於擬建地點興建行人路上蓋 B。  

 

2 6 .  葉麗莎女士表示，原倡議人曾相約路政署到實地視察，工程位置稍遠的地方

設有電錶房，故擬建行人路上蓋 B 位置後方亦難以進行有關工程。  

 

2 7 .  有成員詢問擬建的上蓋是否連接巴士站的上蓋，避免出現撇雨的情況。  

 

2 8 .  主席表示，是項工程涉及升降機塔旁的雨水渠，詢問會否對此進行接駁工

程。而是項工程完工後，市民等候升降機時無需撐傘是件好事。但早前大埔太和

路的工程因需要設置去水位，導致圍封大部分路段。而進行是項工程期間 亦將會

封路，而多條大埔區的巴士路線均會在工程位置旁的巴士站靠站，無可避免地會

影響現時巴士上落客及乘客候車，故詢問預計封路所帶來的影響有多大。  

 

2 9 .  朱寶禧先生回應如下：  

 

( i )  有關接駁地渠去水方面，即或工程位置旁邊的雨水渠可以去水，仍需

諮詢渠務署的意見，合約顧問將去信渠務署跟進有關事宜。  

( i i )  進行是項工程需要圍封附近的主要幹道，並涉及圍封有關巴士站及

遷移其位置，與第 (3 )項“ T P -DM W 2 1 5  於大埔太和路近一田百貨對

出中央巴士站 (西行線往太和方向 )加建行人路上蓋工程，接駁大埔太

和路天橋”的封路設計相似。  

 

3 0 .  主席表示，工程進行時影響的範圍比較大，亦需考慮遷移巴士站的位置，故

當區議員可稍後與合約顧問及民政總署 (工程組 )商討有關事宜。  

 

3 1 .  有成員希望合約顧問可以跟進有關 “ T P -D M W 2 5 6  西沙路井頭村增加兒童

遊樂設施及長者健身設施”的提問，詢問工程的地理位置，以及如康文署接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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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後出現海水倒灌的情況，簇新的公園被海水浸過，詢問其維修及預防方法。  

 

3 2 .  陳可珊女士表示，現時工程位置已有設施，據她所知，部門暫時沒有收到恆

常的水浸報告。有關場地現時是由大埔民政處負責維修，亦未曾接獲有關水浸的

投訴，相信在極端情況如百年一遇的颱風山竹下，才會出現水浸的情況。早前到

實地視察時，如座椅等設施有被水浸過，應會出現發霉的情況，但暫時並無發現。

而合約顧問亦有進行水位的測試，最大的問題應是極端天氣所引致的情況，如出

現類似情況，屆時將諮詢土拓署有關設置設施的事宜以應付緊急及突發情況。  

 

3 3 .  有成員表示，位於泥涌的公園位置已遷後了 1 0 米，而井頭村的公園則沒有

遷移，詢問合約顧問早前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是否已經包含就井頭村的位置進行

的研究，以評估該處的水浸風險，以致可以應付因潮夕漲退而影響的水位。  

 

3 4 .  朱寶禧先生表示，因受現有場地所限，原本的可行性研究無法以被擋到的情

況下進行測試，建議可從物料方面著手以解決問題。當時亦有進行有關潮夕漲退

的測試，正值百年一遇的颱風山竹吹襲時，水位記錄最高到 3 米，而井頭村的位

置則只錄得 2 . 1 米。  

 

3 5 .  陳可珊女士表示，一般水位只到 1 . 7 米，而井頭村為 2 . 1 米，以普通的情況

下公園設施仍能維持正常。至於涉及極端的情況，長遠需要土拓署研究設置防波

堤及相關防潮設施的可行性。  

 

3 6 .  有成員表示，他手中有一段片段顯示工程位置百年一遇的水浸情況。雖然政

府部門沒有收到相關投訴，但他相信居民並非會投訴公園水浸，而是投訴自己的

居所水浸。既然較為內陸的後排房屋也出現水浸，相信前方的公園亦同樣出現水

浸，但如在物料設計上可應付有關情況是件好事。他認為興建防波堤是根治問題

的做法，除了公園以外，亦希望同時解決後排房屋的水浸問題，故希望如日後提

出興建防波堤的工程會得到大家支持。  

 

3 7 .  主席詢問如因水浸情況而需要興建防波堤，有關事宜是否屬於地委會及轄

下工作小組可處理的範圍，而成員又可否提出興建防波堤以作為地區小型工程。 

 

3 8 .  陳可珊女士表示，興建防波堤涉及收集數據及進行研究，並需要與土拓署商

討有關事宜，而且未知工程的牽涉的範圍有多大。當中亦會涉及許多政府部門，

如渠務署、土拓署及康文署等，興建堤壩亦會影響居民住所的景觀，需同時考慮

他們的意見，亦需於當中取得平衡。由於興建防波堤的工程龐大，故未能包括於

現有井頭村的工程當中。  

 

3 9 .  成員提出的意見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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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由於擬建防波堤的位置是海岸保護區，故工程應先經規劃署審批，然

後需諮詢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的意見。以大灘為例，潮汐漲

退時水會浸過道路，故亦需要興建防波堤，但需要與漁護署商討 有關

生態方面的問題。  

( i i )  沒有預期地區小型工程會包括興建防波堤的工程 。既然居民有興建

防波堤的要求，防止居所水浸應該比景觀重要。考慮到有關工程的程

序複雜，或於稍後提交新建議，並希望得到大家支持。  

 

4 0 .  主席報告，第 ( 1 3 )項“ T P -DM W 2 5 5  大埔公路元洲仔段近廣福邨行人路上蓋

建造工程”的工程費用為 2 1 2 萬元。  

 

4 1 .  成員沒有提出反對。主席宣布上述可行性研究報告、工程費用及文件第 ( 1 )

至 ( 2 5 )項的報告獲得通過。  

 

4 2 .  主席表示，因疫情期間曾爆發工程群組，希望了解如有確診個案，民政總署

會否接獲有關報告，並提供相關指引，以讓合約顧問向區議會報告有關情況。他

詢問有關防疫措施的安排，而如果不幸地出現確診個案，該項工程會否因此而停

工，以及有甚麼應急措施。  

 

4 3 .  陳可珊女士表示，發展局曾發出電郵予各部門如建築署及民政總署，要求部

門轉發注意事項予合約顧問，再將訊息轉達至工程承辦商。進入地盤工作時，工

程承辦商需依照及遵守衞生署的指引。詳情可參閱相關指引，民政總署亦已要求

合約顧問與承辦商溝通，確保做足防疫措施。暫時仍未收到有關承辦商的確診報

告，如有確診個案，部門將會依照衞生署的指引向大埔民政處及議員報告。  

 

 

(二 )  由大埔民政處跟進的工程項目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3 / 2 0 2 1 號第 ( 2 6 )項至第 ( 5 5 )項及第 ( 5 6 )項至第 ( 6 1 )

項及 W G DW 3 b / 2 0 2 1 號 )  

 

4 4 .  劉鎮明先生報告如下：  

 

( i )  第 ( 2 6 )項 “ T P -D M W 0 7 9  泰 亨 凹 仔 至 新 圍 行 車 通 道 及 排 水 渠 道 工

程”：渠務署表示暫未能進行渠務工程，民政處工程組將先進行車通

道改善工程。  

( i i )  第 ( 2 7 )項“ T P -DM W 1 8 4  大埔林村麻布尾、寨乪和新塘避雨亭連座椅

建設工程”：就新塘村加建避雨亭，遷移木柱工程原預計在 2 0 2 1 年

1 月完成，現正與中電商討工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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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第 ( 2 8 )項 “ T P -DM W 2 4 9  元 嶺 、 九 龍 坑 、 大 窩 行 人 徑 改 善 及 擴 闊 工

程”：現已完成招標程序。現向地區工程工作小組申請增加撥款至

2 1 0 萬元進行此項工程。  

( i v )  第 ( 3 2 )項“ T P -DM W 2 6 8  船灣選區建避雨亭及座椅 ( 頭角村、布心

排村、雅景花園及三門仔近比華利山別墅 )”：就 頭角村及布心排

村建避雨亭，現正進行招標。  

( v )  第 ( 3 7 )項“ T P -DM W 3 0 6  蝦地下村平整鄉村路面”：工程組現正進行

土地測量。  

( v i )  第 ( 3 8 )項 “ T P -DM W 3 0 8  維 修 及 改 善 大 埔 區 議 會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下 的

設施 ( 2 0 2 0 / 2 1 )”：工程已於 2 0 2 0 年 1 2 月 2 5 日開始施工，現時正進

行中的維修及改善工程費用約為 4 6 萬元。  

( v i i )  第 ( 4 9 )項 “ T P -DM W 3 1 4  大 埔 太 和 路 近 一 田 百 貨 對 出 一 帶 更 換 座 椅

工程”：土拓署在 2 0 2 1 年 1 月 2 7 日展開移除舊座椅及垃圾筒等相

關工程，並預計在 20 2 1 年 2 月 8 日完成。大埔民政處已向倡議人匯

報上述進展。  

( v i i i )  第 ( 5 1 )項“塘坑東、下坑村及元嶺加設避雨上蓋及座椅”：就下坑村

加設避雨上蓋及座椅，工程組現正進行探井及土地測量。  

 

4 5 .  成 員 就 第 ( 2 6 )項 “ T P -D M W 0 7 9  泰 亨 凹 仔 至 新 圍 行 車 通 道 及 排 水 渠 道 工

程”提出的意見及問題概括如下︰  

 

( i )  渠務署由 2 0 2 0 年 1 月開始進行渠務工程，待工程完成後，大埔民政

處 (工程組 )才可展開行車通道工程。  

( i i )  現時渠務署卻表示未能進行渠務工程，詢問有關原因。  

( i i i )  詢問渠務署何時通知有關安排。  

( i v )  詢問行車通道及渠務工程的進度時間表。因有關工程已歷時 1 0 年，

希望能夠盡快完成。  

 

4 6 .  劉鎮明先生表示，在剛過去的農曆新年前才收到渠務署的通知，因村民對渠

道有意見，故希望大埔民政處 (工程組 )先進行行車通道工程。他補充，是項行車

通道工程大約於 4 個月後展開。  

 

4 7 .  成 員 就 第 ( 2 8 )項 “ T P -D M W 2 4 9  元 嶺 、 九 龍 坑 、 大 窩 行 人 徑 改 善 及 擴 闊 工

程”表示，工程現已完成招標並預算增加 1 0 萬元，但尚未有工程時間表。詢問

工程何時展開及完成，以及預計工程為期多久。  

 

4 8 .  劉鎮明先生表示，在農曆新年前已與工程承辦商簽約，大約於 2 0 2 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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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開始施工，並預計於 2 0 2 1 年 8 月完成工程。  

 

4 9 .  有成員就第 ( 3 1 )項“ T P -D M W 2 6 7  維修衛奕信徑第 8 段 (近康樂園 )行山徑路

面”，詢問能否提供工程時間表。  

 

5 0 .  劉鎮明先生表示，有關工程現時正進行土地測量及樹木評估，暫時未有工程

時間表。  

 

5 1 .  成 員 就 第 ( 3 3 )項 “ T P -D M W 2 8 4  大 埔 區 系 統 化 信 箱 設 置 工 程 ( 2 0 1 8 / 1 9 )” 提

出的意見及問題概括如下︰  

 

( i )  2 0 2 0 年曾與大埔民政處前往鳳尾圍實地視察，之後沒有接獲有關工

程的更新及進度，故希望了解目前情況。  

( i i )  詢問在工程前期是否需要進行土地測量及樹木評估。  

( i i i )  詢問工程何時展開及預計工程需時多久。  

 

5 2 .  劉 鎮 明 先 生 表 示 ， 就 第 ( 3 3 )項 “ T P -DM W 2 8 4  大 埔 區 系 統 化 信 箱 設 置 工 程

( 2 0 1 8 / 1 9 )”有關鳳尾圍的信箱，早前已進行測量及探井工程，暫時未有發現地下

設施。大埔民政處 (工程組 )將諮詢郵政署的意見，暫時未有工程時間表。  

 

5 3 .  成 員 就 第 ( 3 8 )項 “ T P -D M W 3 0 7  大 埔 區 系 統 化 信 箱 設 置 工 程 ( 2 0 1 9 / 2 0 )” 提

出的意見及問題概括如下︰  

 

( i )  據他所知，泰亨凹仔已設有系統化信箱，但工程摘要表上只載有 2 0 1 9

年 1 2 月 3 0 日與申請人實地視察，之後就再無更新，詢問當中的詳

情。  

( i i )  就竹坑村的信箱工程，詢問招標完成後何時展開工程，以及能否提供

工程設計圖。  

  

5 4 .  劉鎮明先生回應如下：  

 

( i )  現時已在泰亨凹仔設有信箱，預計將於信箱上方加設上蓋，現正諮詢

部門的意見。  

( i i )  有關竹坑村加裝太陽能燈的工程，在農曆新年前已與工程承辦商簽

約，大約於 2 0 2 1 年 3 月中至 3 月尾展開工程及提供信箱設計的圖

樣。  

 

5 5 .  成員就第 ( 5 1 )項“塘坑東、下坑村及元嶺加設避雨上蓋及座椅”表示，下坑

村的工程現正進行探井及土地測量，詢問能否提供其餘兩村的工程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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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  劉鎮明先生表示，塘坑東的原訂工程位置為路政署的工程地盤，故尚未確定

是項工程實際位置，並需要與工程倡議人確定新工程位置。就元嶺的工程，現正

諮詢相關部門的意見。  

 

5 7 .  成員 就第 ( 4 4 )項 “改善 林村放馬 莆天后廟 正前方的 排水系統 及美化工 程 ”

表示， 2 0 2 0 年中到實地視察後，工程就沒有更新進度，早前亦曾有成員反映有

關問題，故詢問大埔民政處 (工程組 )就是項工程有沒有任何更新。  

 

5 8 .  劉鎮明先生表示，因第 ( 4 4 )項“改善林村放馬莆天后廟正前方的排水系統及

美化工程”牽涉的範圍較大，需要進行初步設計，才可相約工程倡議人到實地視

察，以商討工程範圍及內容。  

 

5 9 .  主席報告，第 ( 2 8 )項“ T P -DM W 2 4 9  元嶺、九龍坑、大窩行人徑改善及擴闊

工程”的工程費用增加至 2 1 0 萬元。  

 

6 0 .  成員沒有提出反對，主席宣布上述報告及工程費用獲得通過。  

 

6 1 .  葉 麗 莎 女 士 就 第 ( 5 8 )項 “ 大 埔 太 和 路 近 一 田 百 貨 對 出 避 車 處 建 避 雨 亭 工

程”報告如下：  

 

( i )  民政總署 (工程組 )在 2 0 2 0 年 11 月 1 0 日完成前期可行性研究報告。

避雨亭 9 米長、 3 米闊及 2 . 5 米高。暫擬整體工程估算造價 1 9 0 萬

元。  

( i i )  大埔民政處已諮詢倡議人，並就避雨亭會否需要照明裝置的查詢及

意見，轉交民政總署 (工程組 )跟進。  

( i i i )  大埔民政處現向地區工程工作小組提交前期可行性研究報告， 以及

申請前期工程費用 3 0 萬 6 千元 (包括顧問費用、探井費用及樹木調

查費用 )。  

 

6 2 .  葉麗莎女士就第 ( 5 6 )至 ( 6 1 )項工程報告如下：  

 

( i )  第 ( 5 6 )項“ T P -DM W 2 7 2  改善三門仔碼頭”：工程進度已臚列於工程

進度表上，請成員參閱。  

( i i )  第 ( 5 7 )項“ T P -DM W 2 7 4  在大埔頭路部分路段增設行人通道”：大埔

民政處將會安排相關部門在 2 0 2 1 年 2 月 2 4 日與兩位跟進議員實地

視察。  

( i i i )  第 ( 5 8 )項“大埔太和路近一田百貨對出避車處建避雨亭工程”：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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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會議上報告。  

( i v )  第 ( 5 9 )項“大埔社區中心側加設避雨上蓋及座椅”：現階段工程選址

2 5 B 小巴站位置未有定案，正等待運輸署進一步回覆，需待確定有關

進展才可申請興建上蓋的前期費用。大埔民政處在 2 0 2 1 年 2 月已再

次促請運輸署盡快回覆有關搬遷 2 5 B 小巴站的進展。  

( v )  第 ( 6 0 )項“大埔南運路近運頭塘邨運來樓加建上蓋工程”：民政總署

(工程組 )在 2 0 2 0 年 9 月 2 1 日完成前期可行性研究報告。上蓋 5 5 米

長、 3 米闊及 2 . 8 米高，暫擬整體工程估算造價為 8 7 0 萬元。早前曾

諮詢跟進議員的意見，跟進議員表示需再次蒐集地區意見，以決定是

否進行有關工程。在 2 0 2 1 年 2 月 1 8 日，跟進議員回覆決定擱置是

項工程，故是項工程將會於進度摘要表上刪除。  

( v i )  第 ( 6 1 )項“大埔太和廣場巴士總站擴建及改善工程”：上述工程大綱

項目，包括整體改善太和廣場巴士總站交通狀況交由大埔區議會交

通及運輸委員會轄下相關的工作小組跟進。更換燈光設施已完成，而

增設座位的建議已擱置，是項工程將在工程進度摘要表上刪除。  

 

6 3 .  主席報告，第 ( 5 8 )項“大埔太和路近一田百貨對出避車處建避雨亭工程”的

前期工程費用為 3 0 萬 6 千元。  

 

6 4 .  成員沒有提出反對。主席宣布上述報告及前期工程費用獲得通過。  

 

 

(三 )  由大埔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跟進的工程項目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3 / 2 0 2 1 號第 ( 6 2 )項至第 ( 7 8 )項 )  

 

6 5 .  張桂恩女士報告如下：  

 

( i )  第 ( 6 2 )項 “ T P -DM W 2 4 4  大 埔 區 轄 下 康 樂 體 育 場 地 增 設 及 提 升 飲 水

機設施”：太和體育館、富亨體育館、富善體育館、大埔體育館及大

埔墟體育館的飲水機現待機電署完成安裝工程後進行驗水程序，整

項工程預計於 2 0 2 1 年第二季完成。  

( i i )  第 ( 6 3 )項 “ T P -DM W 2 9 8  改 善 大 埔 海 濱 公 園 花 海 園 景 設 施 及 行 人 通

道工程”、第 ( 6 4 )項“ T P -DM W 2 9 9 改善大埔區公園及遊樂場設施工

程”、第 ( 6 5 )項“ T P -D M W 3 0 0 大埔區康樂體育場地及區內的重點交

匯位置美化工程”及第 ( 6 6 )項“ T P -DM W 3 0 1 大埔區轄下康樂體育設

施及場地進行緊急維修或場地改善工程”：工程已於 2 0 2 0 年 1 2 月

開展，預計 2 0 2 1 年 3 月完成。  

( i i i )  第 ( 6 7 )項“ T P -DM W 3 0 2  大埔區公園及遊樂場滅蚊機工程”：工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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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 0 2 1 年 2 月上旬完成。  

( i v )  第 ( 6 8 )項“ T P -DM W 3 0 3  大埔海濱公園增設及提升飲水機設施”：工

程預計於 2 0 2 1 年 3 月開展， 2 0 2 2 年第一季完成。  

( v )  第 ( 6 9 )項“ T P -DM W 3 0 4  於全安路花園增設長者健體設施”：工程於

2 0 2 1 年 2 月 1 9 日開展，預計於 2 0 2 1 年第二季完成。  

( v i )  第 ( 7 0 )項“ T P -DM W 3 0 5  大埔梅樹坑遊樂場改善工程”：建築署現正

進行採購程序，工程預計於 2 0 2 1 年第一季展開， 2 0 2 1 年 4 月完成。 

( v i i )  第 ( 7 1 )項“翻新大埔頭遊樂場”：現待署方技術小組審核第一期工程

建議。如有進一步消息，將會通知工程倡議人。  

( v i i i )  第 ( 7 2 )項“ T P -DM W 3 1 8  大埔廣福休憩處現有座椅加建上蓋工程”：

建築署現正進行相關程序 如繪畫圖則及計算工程費用等，待工程開

展日期落實後，便會通知跟進議員。  

( i x )  第 ( 7 3 )項“ T P -DM W 3 1 9  改善廣福橋花園”：建築署已於 2 0 2 0 年 1 2

月更換 1 6 張公園座椅，而蔭棚則需待建築署進行翻新廣福橋花園時

一併更換。  

( x )  第 ( 7 4 )項“大埔頌雅路兒童遊樂場改善工程”：建築署已於 2 0 2 1 年

1 月 1 5 日進行地下設施探測工作，現待建築署回覆探測結果及工程

可行性。  

( x i )  第 ( 7 5 )項“ 2 4 區廣福休憩處增設健體設施”：建築署已提交圖則，

現待署方技術小組進一步研究工程細節。  

( x i i )  第 ( 7 6 )項 “ T P -DM W 3 11  大 埔 區 大 埔 體 育 館 美 化 工 程 ” ： 工 程 已 於

2 0 2 1 年 1 月開展，預計於 2 0 2 1 年 3 月完成。  

( x i i i )  第 ( 7 7 )項“ T P -DM W 3 1 2  大埔區元洲仔公園設置空氣淨化器工程”：

工程已於 2 0 2 1 年 2 月完成。  

( x i v )  第 ( 7 8 )項 “ T P -DM W 3 1 3  大 埔 區 康 樂 體 育 場 地 更 衣 室 及 洗 手 間 改 善

工程”：工程預計於 2 0 2 1 年 5 月開展。  

 

6 6 .  成員提出的意見及問題概括如下︰  

 

( i )  就第 ( 6 8 )項“ T P -DM W 3 0 3  大埔海濱公園增設及提升飲水機設施”，

詢問增設 6 部飲水機是否需時一年之久，屬於重新安裝還是純粹更

換有關飲水機。  

( i i )  就第 ( 7 4 )項“大埔頌雅路兒童遊樂場改善工程”，詢問預計何時能夠

提供有關增設平衡槓的可行性研究報告。  

 

6 7 .  張桂恩女士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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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就第 ( 6 8 )項“ T P -DM W 3 0 3  大埔海濱公園增設及提升飲水機設施”，

有關工程是重新安裝飲水機，安裝程序比較繁複，涉及由機電署畫

圖、購買及安裝機件，完成安裝後要進行驗水，而水務署亦需審批由

工程部門提交的圖則，因此需要較長時間準備及施工，約需一年時

間。預計工程於今年展開，明年完成。  

( i i )  就第 ( 7 4 )項“大埔頌雅路兒童遊樂場改善工程”，待建築署完成報告

後，檢視工程位置的地下設施會否影響進行是項工程，預計於 2 0 2 1

年 3 月收到相關報告。  

 

6 8 .  有 成 員 詢 問 第 ( 6 8 )項 “ T P -D M W 3 0 3  大 埔 海 濱 公 園 增 設 及 提 升 飲 水 機 設

施”安裝的飲水機是否為最新款式，可供斟水及直接飲用。  

 

6 9 .  張桂恩女士表示，建議安裝的飲水機為斟水式及噴射式，可供斟水及直接飲

用。  

 

7 0 .  主席宣布以上報告獲得通過。  

 

 

(四 )  由康文署文化事務部跟進的工程項目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3 / 2 0 2 1 號第 ( 7 9 )項至第 ( 8 1 )項 )  

   

7 1 .  伍 志 強 先 生 報 告 工 程 第 ( 7 9 )項 “ 大 埔 完 善 公 園 內 加 設 2 4 小 時 自 助 圖 書

站”、第 ( 8 0 )項“大埔舊墟加設 2 4 小時自助圖書站”及第 ( 8 1 )項“太和港鐵站

大堂加設 2 4 小時自助圖書站”：暫時沒有進一步更新。  

 

7 2 .  主席表示，早前曾邀請負責自助圖書站的職員於非正式的會議上匯報相關

詳情，相關成員將會繼續跟進有關項目，他亦希望如自助圖書站的評估及檢視完

成後，康文署可於地委會會議上匯報進度，亦於地區工程工作小組跟進有關工

程。  

 

7 3 .  伍志強先生表示，有關自助圖書站的工作小組正準備報告，但因疫情關係，

暫時未能收集部分數據。如有最新消息，將於會議上向成員報告。  

 

7 4 .  主席宣布以上報告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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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由康文署策劃事務組跟進的工程項目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3 / 2 0 2 1 號第 ( 8 2 )項至第 ( 8 3 )項 )  

 

7 5 .  陳錦盛先生報告如下：  

 

( i )  第 ( 8 2 )項“大埔安邦路近大埔中心第 10 及 1 9 座對出空地興建寵物

公園”：民政總署 (工程組 )及合約顧問正進行評估工作。  

( i i )  第 ( 8 3 )項“大埔太和邨亨和樓對出空地設置健體設施”：早前已聯同

工程倡議人到另一個地點實地視察，民政總署 (工程組 )及合約顧問現

正就上述地點進行初步評估工作。  

 

7 6 .  就第 ( 8 3 )項“大埔太和邨亨和樓對出空地設置健體設施”，工程倡議人表示

已得知有關部門及合約顧問正進行評估工作，如有進一步消息，希望部門可以更

新有關進展。  

 

7 7 .  陳錦盛先生表示，康文署會跟進有關工程，如有最新消息，會再與工程倡議

人聯絡。  

  

7 8 .  主席宣布上述報告獲得通過。  

 

 

I I I .  審議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建議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4 / 2 0 2 1 號及 W G D W 5 / 2 0 2 1 號 )  

   

7 9 .  主席表示，大埔區議會秘書處共收到 3 份由區議員提交的 2 0 2 0 至 2 0 2 1 年

度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建議書。工作小組現需考慮是否支持該 3 項建議，以及

是否同意由倡議人擬訂的緩急優次，以供地委會進一步考慮。  

 

8 0 .  工作小組通過該 3 項工程建議及其擬訂的優次，以供地委會於 2 0 2 1 年 3 月

的會議上進一步考慮。  

 

 

IV.  其他事項  

 

8 1 .  成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V.  下次會議日期  

 

8 2 .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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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  會議於下午 4 時 1 9 分結束。  

 

 

 

大埔區議會秘書處  

2 0 2 1 年 3 月  

 


